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2月1日                                                       府行救字第號1020027845號      

訴願人：00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南投縣00鎮00路71號

代表人：陳00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1年10月26日投環局廢字第1010018415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


事實

緣訴願人於101年6月13日委由立達報關有限公司向財政部臺中關稅局（以下簡稱臺中關稅局）報關輸出貨物乙批（出口報單號碼：DA/01/FR21/3320），報關輸出AUTO SPARE PARTS貨物1批，重量23,918KGM，經臺中關稅局查驗結果，實到貨物疑似廢棄物，通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協助認定，經該隊認定結果，貨物外觀係為廢馬達，屬事業廢棄物範疇，台中關稅局爰將貨名更改為WASTE AUTO SPARE PARTS。訴願人未依規定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廢棄物輸出許可文件即辦理報關輸出，涉及虛報貨名及未事先申請輸出許可文件，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2項及廢棄物清理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依行政罰法第24條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最高之規定裁處。本案由臺中關稅局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裁處罰鍰新台幣9萬元在案，惟案經該公司申請復查，台中關稅局審核該貨物離岸價格之差額未逾新台幣5,000元，符合「海關緝私條例第45條之1情節輕微認定標準」第4-1條之免罰規定，撤銷原處分，有臺中關稅局101年9月25日中普業二字第1011012485號復查決定書為憑，環保署並以101年10月4日環署督字第1010090431號函移請原處分機關處理，原處分機關爰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裁處新台幣6萬元整罰鍰，訴願人不服，於101年11月15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同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境、轉口，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始得為之；其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並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同意。但事業廢棄物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屬產業用料需求者，不在此限。」、同法第53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三、違反第38條第1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
2、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一）財政部臺中關稅局復查決定書裁定原處分撤銷。（二）對於外包裝於立法委員顏清標辦公室會勘結論可認定非屬廢棄物範疇。（三）該公司長期以經營中古馬達出口，非以廢品出口。（四）環保署96年3月14日環署廢字第0960018731號解釋函「輸出之中古馬達（舊馬達），若擺放整齊、外觀完整、包裝良好、並檢附相關購買證明或貨品買賣合約書、且輸出係供整修後使用（出具具結書），則可認定為馬達之舊品或零組件，非屬廢棄物範疇」等語，資為爭議。
3、 按96年03月14日環署廢字第0960018731號函釋謂：「輸出之中古馬達（舊馬達），若擺放整齊、外觀完整、包裝良好、並檢附相關購買證明或貨品買賣合約書、且輸出係供整修後使用（出具具結書），則可認定為馬達之舊品或零組件，非屬廢棄物範疇。」本件訴願人101年6月13日向台中關稅局報關輸出貨物係以太空包裝，台中關稅局101年6月18日中機電傳字第1010022號函詢行政院環保署協助認定，有報關貨物照片5張可參，經答覆確認系爭貨物之外觀及包裝與廢棄物輸出管制判定參考手冊所述相符，認該貨物屬廢棄物範疇。惟查訴願人係機械製造業者，其100年至101年間出口中古起動馬達、發電機至馬來西亞共16次、至中國大陸共7次，均以太空包包裝，相同之程序報關，有出口報單、免用統一發票及合約書附卷可憑，其輸出係供整修後使用，堪信為真，亦有原處分機關至其工廠現場拍照可證，與訴願人所稱售予國外公司再生和翻新利用乙節相符，況訴願人該貨物離岸價格之差額未逾新台幣5,000元，可認無虛報貨名之理由，原處分機關以報關貨物照片5張認定符合違反廢棄物輸出管制判定參考手冊所附照片，認訴願人未經申請許可輸出事業定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乙節，證據略有不足，揆諸首揭及函釋內容，訴願人所稱尚非無理由，本案原處分之決定，自屬違誤。
4、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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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2年2月1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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